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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立法會高天賜議員書面質詢的答覆

遵 照 行 政 長 官 指 示 ， 本 局 對 立 法 會 2024 年 4 月 19 日 第

454/E340/VII/GPAL/2024號函轉來高天賜議員於2024年4月8日提出，行政長

官辦公室於2024年4月22日收到之書面質詢，答覆如下： 

為積極推進“1＋4”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策略，特區政府着力循不同範疇促

進相關重點產業的融合發展，推動更多專業和優質的文體盛事於澳門舉辦，

發揮文化、體育及旅遊等產業的聯乘作用。

為保障所有使用者能公平享用公共體育資源，現時，體育局轄下的體育

設施在對個人開放使用時段內，均可透過體育局手機應用程式、網頁及個人

一戶通帳號進行網上預約，或親臨相關設施以先到先得的形式使用。又根據

《體育局轄下各體育設施的使用總則》（以下簡稱“使用總則”）規定，禁止

在個人使用時段內進行任何未經體育局批准的活動。此外，上述體育設施在

場地檔期及設施條件合適的情況下，亦會提供予團體進行其他的活動。所有

用場單位在使用體育設施時，均須遵守本澳相關法律法規及按有關使用總則

的規定用場。

此外，特區政府已透過第56/2024號行政長官批示設立大型演出活動協調

小組（以下簡稱“協調小組”），協調在政府場地及設施舉行的大型戶外演出

活動的相關工作。為便利申請者提出用場申請，協調小組正研究建設跨部門

的活動申請平台。倘申請涉及體育局轄下的體育設施，體育局將就有關用場

申請向協調小組提供意見。



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

Governo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
體  育  局

Instituto do Desporto

2
體 育 局  格 式 六

I D  -  M o d e l o  6
A - 4 規 格 印 件 2 0 1 8 年 1 1 月

F o r m a t o  A - 4  I m p .  N o v . 2 0 1 8

就早前有團體使用奧林匹克體育中心運動場舉辦“SEVENTEEN演唱會

2024澳門站”事宜，體育局是按《體育局轄下的體育設施之使用制度》所規

定的相關體育設施收費要求向用場單位收費，並書面通知有關用場單位必須

承擔倘有的設施損毀修復責任並負責一切修復費用。有關用場單位已按要求

完成相關場地的修復工作。現時，有關場地已可提供予團體使用，有關預約

情況，可瀏覽體育局公共體育設施網絡專頁。

局長

潘永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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